外銷食品(添加物)英文衛生證明、檢驗報告及自由銷售證明之申請
1、 申請範圍：外銷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及食品容器。
2、 檢附書件：

(1) 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1. 申請者至本署網站下載外銷食品等英文證明申請函填妥。

2. 申請英文證明應檢附資料、證件如下：
a. 該進口國要求由我國衛生機關出具證明之英文(或中文)國外信函或信用狀影本。

b. 工廠登記證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c. 產品品管記錄資料，含產品製造流程及檢驗品管等資料。
d. 內、外銷產品樣品及其內、外包裝照片乙份。公司僅生產外銷產品者，免附內銷產品樣品及照片。
3. 送件地點：台北市林森北路80號食品衛生處。

4. 送件時間：上午9點至12點，下午1點30分至5點。

5. 繳費及領證時間：上午9點至12點，下午1點30分至4點30分。

(2) 食品添加物：

1. 申請者提具申請函。

2. 申請英文證明應檢附資料、證件如下：
a. 要求由我國衛生機關出具證明之英文(或中文)國外信函或信用狀影本。
b. 工廠登記證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c. 食品添加物(香料)許可證影本。
3、 審查說明：

(1) 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1. 申請書、資料證件是否確實填全、備齊，且檢附之書件均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
2. 申請之產品其成份，是否確實為准用之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物。

3. 產品包裝標示及內附之說明書等，是否合乎食品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 

4. 產品之品管記錄資料，係指生產該產品時所做之品管相關資料，該項資料需完整，且最好有3至5天。
5. 產品為食品器具及食品容器者，須另檢附產品材質或使用等安全性測試資料。
6. 產品應與所附證照「主要產品欄」或「營業項目欄」內容相符合。 

7. 檢附之照片，以可以看清楚產品上標示之字樣為原則。
8. 產品僅供外銷者，須提出說明並切結該產品未在國內銷售。
9. 確認申請英文證明之種類(自由銷售證明、檢驗報告、衛生證明)及份數並填妥。
10. 委託製造之產品，請同時檢附製造商之工廠登記證、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委託製造文件影本。

11. 申請「衛生證明」者，一併確認擬外銷之產品是否全數製作完成，以資安排抽樣日期(如有特殊情形，請說明原因)。
12. 申請「檢驗報告」者，於公文到後15日內，填妥所附「樣品檢驗遞送表」連同公文函逕向本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號，聯絡電話：02-2653-1318）送繳檢驗費用及樣品。

(2) 食品添加物：

1. 申請書、資料證件是否確實備齊。
2. 食品添加物(香料)許可證是否屆於有效期限內、擬外銷產品之成分、包裝型態等與許可證登載之內容是否相符。
3. 確認申請英文證明之種類(自由銷售證明、檢驗報告、衛生證明)。
4. 申請「衛生證明」者，一併確認擬外銷之產品是否全數製作完成，以資安排抽樣日期。
4、 費用：經審查符合規定者，均以公文通知到署繳納證明書費及領取證明。
(1) 證明書費用：

1. 自由銷售證明：每件1,000元(每增加1份另繳100元)

2. 檢驗報告：每件1,000元(每增加1份另繳100元)

3. 衛生證明：每件2,500元(每增加1份另繳100元)

(2) 檢驗費用：「檢驗報告、衛生證明」之檢驗費用依實際檢驗項目另計。收費標準請參考本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網站 (http://www.nlfd.gov.tw，首頁＞檢驗資訊＞檢驗項目及收費標準＞受理藥物、化粧品、食品檢驗收費標準)

